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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安装工程工程计价

1. 安装工程预算定额的分类、适用范围、调整与应用

2. 安装工程费用定额的适用范围及应用

3. 安装工程施工图预算的编制

4. 安装工程最高投标限价的编制

5. 安装工程投标报价的编制

6. 安装工程价款结算和合同价款的调整

7. 安装工程竣工决算价款的编制

第一节 安装工程预算定额的分类、

适用范围、调整与应用

3.1.1 安装工程预算定额的分类、适用范围

安装工程预算定额可按照主编单位和管理权限、专业对象、表现 形式等划分为不同类型。

1. 按照主编单位和管理权限分类

安装工程预算定额按照主编单位和管理权限分类，可分为全国统一定额、行业定额、地区定额、企业定额等。

（1）全国统一定额

2015 年，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实施 2015 年版全国统一定额。其中，《通用安装工程消耗量定额》主要适用于

工业与民用建筑的新建、扩建通用安装工程，是各地区、部门工程造价管理机构编制建设工程定额确定消耗量、编

制国有投资工程投资估算、设计概算、最高投标限价的依据。

（2）地区定额

地区预算定额一般是指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布的预算定额，主要考虑地区性特点，在全国统一定额的基础上作适

当调整和补充编制。以《江苏省安装工程计价定额》为例，其适用范围如下：

是完成规定计量单位分项工程计价所需的人工、材料、施工机械台班的消耗量标准，是安装工程预算工程量计算规

则、项目划分、计量单位的依据；是编制设计概算、施工图预算、招标控制价（标底）、确定工程造价的依据；也

是编制概算定额、概算指标、投资估算指标的基础；也可作为制订企业定额和投标报价的基础。

2. 按专业对象分类

安装工程预算定额按照专业对象分类可分为电气设备安装工程定额、机械设备安装工程定额、热力设备安装工程定

额、通信设备安装工程定额等。

（1）现行的全国统一定额中《通用安装工程消耗量定额》按照专业对象划分为十二册，分别如下：

第一册机械设备安装工程；

第二册热力设备安装工程；

第三册静置设备与工艺金属结构制作安装工程；

第四册电气设备安装工程；

第五册建筑智能化工程；

第六册自动化控制仪表安装工程；

第七册通风空调工程；

第八册工业管道工程；

第九册消防工程；

第十册给排水、采暖、燃气工程；

第十一册通信设备及线路工程；

第十二册刷油、防腐蚀、绝热工程。

（2）《江苏省安装工程计价定额》按照专业对象划分为十一册。

缺少“通信设备及线路工程”，其他与国家统一分类一致。

3. 按定额表现形式分类

安装工程按定额表现形式主要分为消耗量定额、基价定额和综合单价定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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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消耗量定额：定额表格主要包括工作内容、计量单位、定额子目编号、名称和消耗量。

例如，全国统一定额及部分地区定额采用此表现形式。

（2）基价定额：定额表格主要包括工作内容、计量单位、定额子目编号、名称、消耗量、单价、人工费、材料费、

机械费和基价。部分地区定额采用此表现形式。

（3）综合单价定额：定额表格包括工作内容、计量单位、定额子目编号、名称、消耗量、单价、人工费、材料费、

机械费等内容外，还包括管理费、利润、规费、税金等。部分地区定额采用此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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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安装工程预算定额调整和应用方法

1. 江苏省常用安装工程预算定额的主要内容和应用界线

在《江苏省安装工程计价定额》中，常用安装工程预算定额主要包括《电气设备安装工程》、《通风空调工程》、《消

防工程》和《给排水、采暖、燃气工程》等。

（1）《电气设备安装工程》主要包括变压器、配电装置、母线、绝缘子、控制设备及低压电器、蓄电池、电机检查

接线及调试、滑触线装置、电缆、防雷及接地装置、10kV 以下架空配电线路、配管、配线、照明器具、附属工程及

电气调整试验、电梯电气装置等内容，但不包括 10kV 以上及专业专用项目的电气设备安装；电气设备（如电动机）

及配合机械设备进行单体试运转和联合试运转等内容。

（2）《通风空调工程》主要包括通风及空调设备及部件制作安装、通风管道制作安装、通风管道部件制作安装等内

容，但不包括通风、空调的刷油、绝热、防腐蚀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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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消防工程》主要包括水灭火系统安装、气体灭火系统安装、泡沫灭火系统安装、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安装、消

防系统调试等内容。但不包括电缆敷设、桥架安装、配管配线、接线盒、动力、应急照明控制设备、应急照明器具、

电动机检查接线、防雷接地装置安装。

应用界线划分：水灭火系统室内外管道以建筑物外墙皮 1.5m 为界，入口处设阀门者以阀门为界；与设在高层建筑

内的消防泵间管道以泵间外墙皮为界。

（4）《给排水、采暖、燃气工程》主要包括给排水、采暖、燃气管道，支架及其他，管道附件，卫生器具，供暖器

具，采暖、给排水设备，燃气器具及其他，其他零星工程等内容。但不包括工业管道、生产生活共用的管道，锅炉

房和泵类配管以及高层建筑物内加压泵间的管道以及刷油、防腐蚀、绝热工程等内容。

应用界线划分：

①给水管道的室内外界线以建筑物外墙皮 1.5m 为界，入口处设阀门者以阀门为界；

②与市政管道界线以水表井为界，无水表井者，以与市政管道碰头点为界。

③排水管道室内外以出户第一个排水检查井为界；

④室外管道与市政管道界线以与市政管道碰头井为界。

⑤采暖热源管道室内外以入口阀门或建筑物外墙皮 1.5m 为界；

⑥与工业管道界线以锅炉房或泵站外墙皮 1.5m 为界；

⑦工厂车间内采暖管道以采暖系统与工业管道碰头点为界；

⑧与设在高层建筑内的加压泵间管道以泵间外墙皮为界。

⑨燃气管道室内外管道分界，地下引入室内的管道以室内第一个阀门为界，地上引入室内的管道以墙外三通为界；

⑩室外管道与市政管道分界，以两者的碰头点为界。

计量安装方便为宜：

建筑外墙皮 1.5m：给排水管道、采暖管道、锅炉房或泵房；

碰头井：市政管道；

泵房间外墙皮：高层建筑内的泵房间；

燃气系统：三通或阀门井；

2. 江苏省安装工程预算定额的调整和应用

预算定额的调整和应用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定额消耗量的调整和应用，二是对定额价格水平的调整和应用。

预算定额一般反映的是定额编制期的价格水平，定额价格调整主要包括人工、材料和机械价格的调整。

下面针对江苏省定额价格水平调整的相关规定说明其预算定额的调整和应用方法。

（1）人工费的计算和调整

根据《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对建设工程人工工资单价实行动态管理的通知》（苏建价[2012]633 号），江苏

省建设工程人工工资单价发布分为预算人工工资单价与人工工资指导价两种形式。

人工工资指导价由各省辖市造价管理机构根据当地市场实际情况测算，报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审核，由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统一发布各市人工工资指导价。一般每年发布两次，执行时间分别是 3月 1日、9 月 1 日。当建筑市

场用工发生大幅波动时，应适时发布人工工资指导价。

人工工资指导价是建设工程编制概预算、最高投标限价的依据，是施工企业投标报价的参考。建设单位应在招标文

件中考虑人工工资指导价调整因素，原则上不得限制人工费用的合理调整。

发承包双方应在施工合同中明确约定人工费调整方法。

施工合同没有约定时，人工单价按照施工期间对应的人工工资指导价进行调整，并扣除原投标报价中人工单价相对

于基准日人工工资指导价的让利部分。人工工资指导价作为动态反映市场用工成本变化的价格要素，计入定额基价，

并计取相关费用。

（2）材料费和机械费的计算和调整

江苏省安装工程预算定额根据江苏省相关造价管理机构发布的建设工程价格信息，进行材料费和机械费的计算和调

整。

江苏省建设工程材料价格信息包括定额预算价、指导价、信息价三种。

江苏省建设工程施工机具、周转材料租赁价格是报告期内常用施工机具、周转材料的平均租赁成交价格。除特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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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外，施工机具、周转材料租赁市场价格中不含动力费用和操作人员费用。


